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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專業審查】
查閱發票及保
固書和所建議
之輔具規格是

否一致

資格審查

*註3

*註1

*註2

*註4

派案

適配

中心/到宅/定點

治療師追蹤民眾申請

否

特殊項目及案件
隨機抽選追蹤

是否需
追蹤

是

是

否

不符之項目
予以退件

不可修改 有調整空間

適配

派案

廠商是否
重新送件

是

否

註1：治療師追蹤適配項目及準則：1.現有輔具椅使用錯誤。2.評估當下照顧技巧不佳、3.不容易調整或操作錯誤之輔具，如特殊
輔具註2、輪椅座墊等。
註2：特殊項目：推車、輪椅C款、高活動輪椅、電動輪椅、擺位系統、移位輔具、站立架、溝通輔具、電腦輔具、義肢矯具、居家
無障礙。
註3：隨機抽選案件包含1.多項次且家庭支持度不佳者。2. 第一次申請輔具且家庭支持度不佳者。3.第一次申請高活動輪椅、電動
代步車及電動輪椅者。
註4：1.確認輔具是否與實際開立款式一致。2.協助調整輔具至適當參數設定。3.確認問題與衛教。4.確認使用正確性。5.確認是
否符合個案需求。
註5：1. 原有輔具進行重新設定。2. 更換原處方所建議之輔具。3. 補正核銷資料
註6：1.確認發票日期是否晚於評估日期，並仍在請款期限內。2. 基準表規範之醫材字號是否符合。

*註4

*註6

*註7

臺北市西區輔具中心輔具評估適配流程
適配需於購買日期/核銷日期一個月內

*註5

第一修 111年06月
第二修 112年08月
第三修 113年06月


